
附表一　陸上重大交通事故中央災害處理中心

行  政  院  院  長

召開中央防災會
報（決定中央災
害防救中心名稱、
所轄區域場所、
期間）

成立陸上重大交通事故
中央災害處理中心

需要執行災害應變對策
之指定行政機關及指定
公共事業均成立「緊急
應變小組」

陸上重大交通事故中央
災害處理中心成員

指揮官
交通部部長

副指揮官
交通部二位次長

中心成員
　　交通部、國防部、

內政部、經濟部、
行政院新聞局、環
保署、衛生署、臺
灣省政府、臺北市
政府、高雄市政府
等高階人員。


